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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惠民殡葬项目费用免除汇总表
（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）

人员类别：1－具有淄博市户籍的居民；2－尚未登记淄博市户口的新生儿及本市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儿童；3－在本
市救助管理机构死亡且经相关部门确认无法查明身份的受助人员；4－驻淄大中专院校全日制学生；5－本
市公安部门认定的未知名尸体。


